
○○股份有限公司與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結合許可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03.07.（八九）公結字第184號許可決定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3月7日

申請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○○○

申請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○○○

申請事項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以合併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為事業結合，合併

　　　　　後以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

　　　　　公司，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規定，申請事業之結合許可。

許可內容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以合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為事業結合，屬公平

　　　　　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業結合，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

　　　　　，應予許可。

許可理由：

　一、本案申請人之經營區屬新聞局劃分之桃園縣○○區，據該局函告略

　　　以：該經營區內計有○○、○○、○○三家有線電視公司及○○、

　　　○○○○三家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。其中，○○公司為○○公司

　　　之播送系統、○○公司為○○公司之播送系統、○○公司為○○之

　　　播送系統。○○公司全區工程查驗已通過，並已開播。○○公司因

　　　未能於籌設期內完成第二期系統工程查驗，業向該局申請撤銷其籌

　　　設許可在案；○○公司因涉嫌違反公司法第九條規定，該正由桃園

　　　地方法院檢署偵辦中，倘違法屬實，該局將撤銷其有線電視籌設許

　　　可，惟該公司已函請撤回其第一期工程查驗之申請。○○公司因○

　　　○公司已全區開播，其播送系統登記證已失其效力，○○已去函表

　　　示停止營業，並辦理客戶退費事宜。本案結合後，桃園縣○○區僅

　　　存○○公司。

　二、本案事業結合，基於以下考量，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：

　（一）避免收視戶因變更系統業者所生交易成本：本案結合後，○○股

　　　　份有限公司將繼續提供與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相同之有線電視節目

　　　　播送之視訊服務予其現有收視戶，不再另行收費，○○股份有限

　　　　公司現有收視戶已預繳之收視費用可獲確保；同時無庸另行繳納

　　　　裝機等交易費用，可有效降低消費者因轉換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

　　　　統業者而須另行支出交易成本。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現有之收視戶

　　　　日後如不願再收視有線電視節目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退費手

　　　　續，俾確保○○股份有限公司收視戶之權益。

　（二）避免產生斷訊情形：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七十二條規定，○○股

　　　　份有限公司正式開播之十五日內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須終止有線

　　　　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務之經營，而對其收視戶而言，將面臨斷訊

　　　　之情形，基於不願其收視戶收看有線電視節目之權益有任何影響

　　　　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將其公司對現有收視戶提供視訊服務之

　　　　權益無償轉讓予目前可合法提供相同視訊服務之有線電視系統經



　　　　營者，而該經營區目前僅有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有線電視系統

　　　　經營者營運許可證。是以，本案結合後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將對

　　　　其收視戶提供視訊服務之權益轉讓予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，將可避

　　　　免產生斷訊情形。

　（三）有效降低營業成本，及促進產業之良性發展：按行政院新聞局劃

　　　　分全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計五十一區。在現行區域並未再行重新

　　　　劃分及改變分區數之情形下，倘系統經營者眾多，市場規模即不

　　　　免有過狹之虞。復按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經營業者所得經營之

　　　　區域受限制，卻須投入相當資金，用以舖設與營運有關之纜線、

　　　　頭端等固定設備，故其營運成本相當高。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結合

　　　　後將能擴張營運規模，而可降低營運成本，有較多資金購買先進

　　　　設備，以提高收視戶之收視品質。長期而言，將有助於該公司朝

　　　　向跨業經營（如電信、網際網路）與加值服務（如家庭購物、保

　　　　全）之良性發展。

　（四）本案結合後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所架設之網路纜線部分將予拆除

　　　　，可避免網路纜線之重覆建設及佈線，除有利於整體市容觀瞻，

　　　　且可避免社會資源之浪費。

　（五）另參考行政院新聞局相關意見，本結合案使業者得提升技術，節

　　　　省營運管理之成本，並能提供消費者更優質的服務。

　三、本案結合對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評估：

　（一）本結合案固造成該經營區僅有○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有線電視節

　　　　目播送業務，惟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由直轄市、縣（

　　　　市）政府依行政院新聞局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所訂收費標準

　　　　，核准系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，爰申請事業結合後，其價格仍受

　　　　管制，對收視戶權益尚無立即明顯之不利益。

　（二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規定，區域市場內之有線電視系統

　　　　經營者如因獨占、結合、聯合等行為而有妨害或限制公平競爭之

　　　　情事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重新受理申請；另同法第三十五條

　　　　、第三十六條規定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於許可營運期間，每三

　　　　年即由審議委員會就其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加以評鑑，如評鑑結果

　　　　不佳，且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未能在期限內改善，仍有被撤銷營

　　　　運許可之虞；此外，營運許可證之期限為九年，有線電視系統經

　　　　營者能於營運許可證之有效期間九年後，再度獲得新聞局同意換

　　　　發許可證之申請，其經營有線電視系統業務時，須謹守相關法律

　　　　之規定。是以，本結合案固造成該經營區僅有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經營有線電視節目播送業務，惟其營運管理仍受管制。

　四、綜合評估：查本案之結合，雖使桃園縣○○區可能僅存○○股份有

　　　限公司一家，惟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一條規定，該公司每年八

　　　月需向桃園縣政府申報收視費用，經核准後始得施行；同法第三十

　　　六條規定：「審議委員會應就系統經營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

　　　形，每三年評鑑一次。」另同法第六十條復規定系統經營者倘有營

　　　運不當，損及訂戶權益情事有損害之虞者，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

　　　正其他必要措施；又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，倘系統經營者有獨占、



　　　結合、聯合等妨害或限制公平競爭之情事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另行公

　　　告重新受理申請。據行政院新聞局函告，為維護收視戶權益及有線

　　　電視市場自由競爭，任何系統業者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規

　　　定情事者，為促進公平競爭，經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決議後，

　　　該局將另行公告重新受理申請。且申請人亦書面表示依前揭相關規

　　　定支持其他業者參與競爭。職故，本件結合既有上述規定明文保障

　　　消費者權益，消費者得據以反映處理；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認

　　　得使業者提供消費者更優質之服務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規定

　　　予以許可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七日


